2008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
高 级 培 训 班 回 执 表
编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参会单位
	
	邮  编
	

	地    址
	
	人  数
	

	参会人员
	职  务
	性别
	电 话
	手         机
	传  真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要    求
	
	参培单位盖章


注意事项：①请工整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章，无章无效

②请及时将此表于08年8月20日前传真或快寄回我单位

③若人名发生变更请及时与我单位联系，会务电话：010－63547479 传真：010－63543599或告知各地注税协会

④若需特殊要求，请在要求栏里填写清楚，需要代购机票、火车票的单位或个人请在需求栏里写清楚，代购票务一项。
